
明确合同备案制度

切断“中介跑路”风险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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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是确立租赁关系
的关键环节，然而部分市民因缺乏法律
意识，常出现合同不规范或未及时备案
的情况，为后续维权埋下隐患。

李女士在城区租房时，曾遭遇房东
房产被拍卖的情况。由于她的租赁合同
未备案，维权过程异常曲折。

“此案中，若租赁合同已完成备
案，备案证明就是承租人在租赁期间
拥有房屋使用权的最有利证据。”市住
房和城市更新局有关负责人指出，《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明确规定：租赁
物在承租人按照租赁合同占有期限内
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
的效力。

《条例》进一步明确，出租人应当按
照规定，通过住房租赁管理服务平台等
渠道，将住房租赁合同向租赁住房所在
地的房产管理部门备案。

据悉，合同备案制度具有双重保护
功能：其一，形式审查保障合同效力。通
过备案的合同意味着其条款符合法律规
定，权利义务约定明确，能有效规避“阴
阳合同”等风险；其二，证据效力保障维
权权益。备案信息具有公示公信效力，
在租金纠纷、押金争议、房屋拍卖等情形
下可作为核心证据。

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有关负责人提
醒，租赁双方签订住房租赁合同时，建议
优先使用该局官方网站公布的合同示范
文本，明确约定租金标准、支付方式、押
金额度、违约责任等核心条款，合同文本
可在该局官网下载。合同签订后，双方
需在 30日内到市房屋租赁管理中心办理
备案手续，且承租人有权要求出租人配
合办理。

房东不能乱扣押金，中介不得代收房租

房屋出租一律按新规办

长期以来，押金难退、中介

跑路、违建出租等问题，一直

困扰着广大租房群体。今年 9

月 15日，新出台的《住房租赁

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将正

式施行，住房租赁行业将迎来

全面规范。

9月5日，记者采访了市住

房和城市更新局有关负责人，

结合本地典型案例，深度解析

新规亮点。 ■记者 徐国文

“退租时房东说家具有划痕
要扣押金，可扣多少全凭房东
说了算”——这样的押金纠纷
在租房市场屡见不鲜，房东常
以“自然损耗”等名义扣取租户
押金。

此前，在十堰务工的张女士
租赁了一套房屋，与房东约定租
期一年，月租金 1000 元，押金
2000元，并和房东签订了房屋租
赁合同。

租约到期后，张女士要求退
还押金，房东却以地板有划痕为

由，拒绝退还押金。张女士称其
根本不是划痕，而是水渍，双方就
押金问题发生纠纷。最终经相关
部门协调，房东向张女士退还了
1500元押金。

“这类纠纷的核心，在于租赁
合同对押金约定不细致。”市住房
和城市更新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条例》第 10条明确规定，出租人
收取押金的，应当在住房租赁合
同中明确约定押金的数额、返还
时间以及扣减押金的情形等事
项。除住房租赁合同约定的情形

以外，出租人无正当理由不得扣
减押金。

这位负责人提醒，租客与房
东签订合同时，需仔细核对押金
条款，明确扣减押金的具体情形，
比如设施设备及室内物品损坏后
的赔偿标准。入住时要和房东一
起对房屋内的设施设备及物品进
行详细检查、登记；若发现损坏，
务必要求房东维修或更换。若物
品存在自然磨损、老化等情况，也
需通过拍照、录像等方式标注清
楚，留存好证据。

中介人员收取租户租金、押
金失联的情况时有发生。

陈先生夫妇因随女儿迁居外
地，遂决定将十堰城区的一套房
屋出租。他们私下联系某房屋
中介机构工作人员，委托对方代
办租赁房屋事宜。初期，房屋租
金都能按时转入陈先生的银行
账户。然而一年后，陈先生突然
发现租金中断，该工作人员也失
去联系。

等陈先生返回十堰查看时，
竟发现自家房屋已被违规改造
成 5个独立房间，分别出租给不

同租客，而房屋中介机构工作人
员早已卷走预收的全部押金及
租金。

陈先生随即向有关部门投
诉，可调查后发现：陈先生并未与
该中介机构签订过委托租赁协
议，该工作人员的行为属个人行
为，且早已离职，陈先生的维权之
路陷入困局。

针对这一现象，新出台的
《条例》明确规定，住房租赁经
纪机构的从业人员不得以个人
名义承接住房租赁经纪业务。
住房租赁经纪机构不得代收、代

付住房租金、押金。这一规定既
规范了房屋中介机构的经营行
为，也进一步保障了广大租户的
合法权益。

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有关负
责人提醒，市民租房时务必选择
正规机构，可以通过该局官方网
站查询该房屋中介是否在主管部
门备案。如果没有备案，建议不
要通过该中介租赁房屋。

此外，租客在支付租金或押
金时，应直接支付给房东，切勿通
过中介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转交，
以规避资金风险。

现实中，不乏一套 100多平
方米的住房被分割成多个房间进
行出租，甚至连楼顶也被改造出
租，殊不知，这一类出租房不仅违
法，还暗藏诸多安全隐患。

2020年，黄女士通过某租赁
平台以每月 500元的价格租下一
处位于楼顶的彩钢板搭建的简易
房。居住期间，因房屋电路故障，
她自行购买的一台电器被损坏。
黄女士与房东协商赔偿无果后，
最终只能选择搬离。

“现在回想起来还后怕，那个
临时搭建的房子根本没有安全保
障。”黄女士事后回忆道。

针对这种情形，《条例》第七
章划出房屋出租“红线”：用于出
租的住房应当符合建筑、消防、燃
气、室内装饰装修等方面的法律、法
规、规章和强制性标准，不得危及人
身安全和健康。厨房、卫生间、阳
台、过道、地下储藏室、车库等非居
住空间，不得单独出租用于居住。

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有关负

责人介绍，新规的出台，进一步保
障了租户的人身安全，避免其陷
入“阳台蜗居”“多人群租”等困
境；相对出租方而言，也直接压缩
其通过违规改造房屋牟利的空
间，促进其合规经营。

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有关负
责人提醒，租住非居住空间不仅
危及个人安全与健康，还可能面临
法律纠纷和经济损失。建议租客
选择合规房源，并查验房东提供的
房屋权属证明材料及备案信息。

破解“退押金难”困局

划出房屋出租“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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